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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0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富能源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临094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十

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3日书面或电子邮件通知各位董事，2015

年 12 月 30 日上午 10:30分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董事长赵磊

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。公司董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审议事项的前提

下，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。本次会议在规定时间内应收回表决票

11 张，实际收回表决票 11 张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要

求。 

经过与会董事认真逐项审议，表决通过如下事项： 

1、关于公司拟注销参股子公司新疆天特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议

案； 

同意公司对参股子公司新疆天特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法定程

序进行注销清算，回收投资款项。 

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2、关于建设新疆天富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相关配套项目的议案； 

同意公司建设新疆天富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相关配套项目，建设内

容如下： 

1、新建一座固化飞灰填埋场，建设内容为飞灰填埋场库区、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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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、辅助生产和生活设施等；建设地点为八师 147 团 22 连，用地面

积为 50 亩，预计总投资为 3,122.83 万元； 

2、新建飞灰稳定化处理生产线 2 条，日处理飞灰 70 吨；并配套

建设环保检测、监测仪器设备；新建渗滤液处理，日处理渗滤液 200

立方米。预计项目总投资为 3,966万元。 

上述项目总投资合计为 7,088.83 万元，均未包含在前期经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投资

38,060 万元之内；上述项目现均已取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发

改委项目备案证明。 

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拟与新疆港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新疆沙湾金沟河六级水电站工

程施工合同》的议案； 

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

新疆港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新疆沙湾金沟河六级水电站工程施

工合同》，以包工包料固定总价 60,358,238 元人民币的价格，承建新

疆沙湾金沟河六级水电站工程施工项目。 

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4、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石河子兵团分行申请中国农发

重点建设基金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建设“城南 110KV输变电项目”、“安康 110KV输变电项

目”、“2015城市配电网项目”，并就上述项目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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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子兵团分行申请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 5,180 万元人民币，借款年

化利率均不超过 1.5%，借款期限均不低于五年。 

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年 12 月 30 日 


